
安康市生态环境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陕 G 环罚 (2023 J 40 号

当事人姓名：罗方炳

公民身份号码：6124271947******lX

地址：平利县城关镇二道河村二组

我局于 2023 年 5 月 18 日在秸杆禁烧巡查宣传过程中， 发现罗方炳个人实施

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：2023 年 5 月 18 日 14 时 40 分，你在平利县城关镇二递河村 

二组自家地块焚烧莱籽壳， 过火面积大约4平方米。

上述事实， 有以下证据为凭：

l 、《安康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（勘察）笔录》 (2023 年 5 月 18 日由执法人

员周国文执法证号：27090215004 、 辛长智执法证号： 27090215008 制作， 证明现

场检查情况）；

2 、《现场勘察图〉� 2023 年 5 月 18 日由执法人员周国文执法证号：27090215004 、

辛长智执法证号：27090215008 制作， 证明现场检查具体位置）；

3 、现场影像资料(2023 年 5 月 18 日由执法人员辛长智执法证号：27090215008

制作， 证明现场检查情况）；

4 、《安康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》 (2023 年 5 月 18 日由执法人员周国文

执法证号：27090215004 、 辛长智执法证号：27090215008 制作， 证明实施违法行

为的原因和动机）；

5 、 罗方炳身份证 (2023 年 5 月 18 日由罗方炳提供， 证明违法主体）；

6 、 说明书 (2023 年 5 月 18 日由罗方炳提供， 证明资格）。

罗方炳个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七十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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